附件4

[bookmark: _GoBack]以工代赈项目机械租赁协议（模板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项目理事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以工代赈项目管理有关规定，经项目理事会（以下简称甲方）通过询价及集体讨论决定，并报村“两委”和乡镇人民政府同意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就机械租赁及其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工程建设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建设工期
开工时间            ，计划完成时间             
三、机械种类、型号、单价（含燃油、维修、税等）
（一）道路混凝土全套设备：  元/方。
（二）  cm*  cm渠系全套设备：  元/米。
（三）山坪塘混凝土设备：  元/方。
（四）    型号挖掘机：  元/小时。
四、租用数量
道路混凝土全套设备  套（台）、  cm*  cm渠系全套设备  套（台）、山坪塘混凝土设备  套（台）、  型号挖掘机套（台）。
五、付款进度及方式
按照实际验收数量和财评清单内容作为结算依据，本项目实行县级报账制，原则按照进度分批报账，报账资料符合相关要求并按程序完成审签，经县政府同意且资金拨付至县级行业部门后方可拨款，直接支付至乙方银行账号。乙方向甲方提供等额的增值税发票。（无增值税发票不予报账）乙方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，户名               ，银行账号               。       
六、各方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甲方根据工程建设要求，监督工程施工，督查工程进度，协调施工环境，甲方根据建设需求要求乙方准时提机械进场、作业、退场等服务，若乙方未在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提供租赁服务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（二）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实施方案施工，完成工程量，达到工程建设质量，安全文明施工，承担安全责任。乙方在进场前完成机械调试与安全检查，作业期间每日进行设备巡检，定期开展保养维护，确保机械稳定运行。若乙方因未达到工程建设质量，或者因机械故障或操作失误导致工期延误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据实赔偿。
七、违约责任
甲、乙双方须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，若发生违约行为，双方均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，赔偿相应损失并接受处罚。
八、其他
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甲乙双方和村民委员会各持一份，县级行业部门存档两份，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甲方（村委会代章）：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理事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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